附件7：
文明寝室、模范寝室长和先进单位、
先进个人评比表彰办法

学校根据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明寝室创建标准》，对各寝室的创建活动进行验收、评比，评选出“文明寝室”、“模范寝室长”、“先进单位”、“先进个人”。
一、评选条件
1.寝室成员思想积极要求进步，政治立场坚定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；
2.寝室成员学习氛围浓厚，学习态度端正，学习成绩优良，无不及格科目。
3.寝室成员热爱劳动、勤俭节约、勤于锻炼，有良好的作息习惯，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较强的集体观念，在班级里有较好的示范表率作用。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得申报文明寝室。
1.寝室成员违反校纪校规，受到处分或通报批评；
2.寝室成员安全意识淡薄，发生安全事故或存在隐患。
二、评选程序
1.学院自评。各学院根据评选标准评审出“文明寝室”、“模范寝室长”,将结果报送学校文明寝室创建办公室。
2.学校评审。每学期末，组织文明寝室创建领导小组成员担任评委，从各学院报送的“文明寝室”中评选出校级“文明寝室”、获评校级“文明寝室”的寝室长评为“模范寝室长”；根据校级“文明寝室”占学院总寝室的比例排序（校级“文明寝室”间数/学院总寝室数*100%），前6名评为“先进单位”，对在创建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评为“先进个人”（先进单位可推荐2人，其他单位可推荐1人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学校表彰。对获“文明寝室”、“模范寝室长”、“先进单位”、“先进个人”予以表彰。
